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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商复〔2021〕3 号

西双版纳州商务局关于核准新建中国石化
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西双版纳石油分公司

勐海工业园区加油站的批复

勐海县商务局：

你单位上报的《勐海县商务局关于新建中国石化销售股

份有限公司西双版纳石油分公司勐海工业园区加油站》（海

商请〔2020〕61号）已收悉，我局对此新建加油站建设项目

进行了实地查看和审核，经 2020 年 12 月 28日我局内贸流

通集体审批小组进一步审议，认为新建勐海工业园区加油站

符合《云南省成品油分销体系“十三五”发展》、《成品油零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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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管理技术规范》，提交申报材料齐全，同意新建勐海工

业园区加油站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—2021 年 1 月 7 日

（7 个工作日，节假日不计）在“云南省人民政府阳光政府四

项制度”网站重要事项公示上进行公示后无投诉、举报。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是项目建设主体单位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西

双版纳石油分公司须持此批复到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市

场监督管理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州气象局、州生态环境

局、州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，手续齐备后方可开

工建设。所核准加油站建设项目，在三年内不建设的，我局

将撤销其核准项目。

二是新建加油站必须严格按国家标准（GB50156-2014）

及有关规范要求进行设计、施工，按批准规模和地址建设。

如擅自改变建设规模或地址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。

三是加油站建设做好散装汽油实名登记销售系统的安

装和反恐设备的配备。

四是加油站门面名称必须与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

书》名称一致。

五是加油站附属设施建设方面，卫生间建设面积不得低

于 15 平方米。对条件许可的加油站，应建设相应规模的购

物超市（便利店）。

六是新建加油站竣工后，需提交相关部门的单项验收材

料（加油站名称、地址及法人须与州商务局批复名称一致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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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西双版纳州商务局组织验收合格，核发由商务部统一印制

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并办理相关证照后方可经营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核准新建加油站建设项目统计表

西双版纳州商务局

2021 年 1 月 7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晓磊 0691—2565517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州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、州气象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应急管理局、州发改委

中石化版纳分公司。

西双版纳州商务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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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加油站建设项目统计表

建设单位 名称 地址
投资

（万元）

建设规模

性质 规划点
级别

库容

(立方米)

加油

机

中国石化销售股

份有限公司西双

版纳石油分公司

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

司西双版纳石油分公司勐

海工业园区加油站

勐海县工业园区至勐宋

方向（距曼峦腾约 500 米

左侧）

1500 二级 110 5 新建

勐海县

“十三

五”加油

站规划

“勐海

县工业

园区加

油站”规

划点


